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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矿产资源开发审批监管责任清单

	责任部门
	审批监管责任

	县（市，区）党委、政府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第三条“各级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的规定，县（市，区）党委、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各环节，组织各部门审查矿区范围是否在《矿产资源开发负面清单》以及各政府部门规定的禁止和限制区，审查矿产资源开发是否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并出具有关审查意见。依法履行职责，落实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矿产资源开采和保护的有关要求。
县（市，区）政府应组织开展采矿权出让前期工作，审核普通建筑用砂石土采矿权的出让登记，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的联合监管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自然资源部门
	根据党委、政府的要求，开展采矿权前期踏勘选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核实矿区范围是否在《矿产资源开发负面清单》以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禁止和限制区，编制出让计划、出让方案，签订出让合同，依法组织采矿权出让和办理采矿权登记，对矿山开采进行联合监管。

	发展改革部门
	审查矿产资源开发是否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并出具意见。属于生态功能县的，应审查是否属于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县负面清单禁止和限制的范围。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审查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技术是否属于工信部门规定的淘汰和禁止范围，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

	生态环境部门
	负责审查拟设置采矿权范围是否与水源地保护区等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禁止和限制区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在采矿权登记前组织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采矿权登记后实施生态环境方面的有关审批。对矿山生产和运输产生的杨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防控进行监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

	交通运输部门
	负责审查拟设置采矿权是否与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港口、机场等规定禁止和限制的区域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在采矿权登记后，对矿山道路和矿石运输实施管控，防止道路渣土撒漏、扬尘和损毁道路。

	水利部门
	负责审查拟设置采矿权范围是否与重要水库、《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规定的水利工程、河道（包括湖泊、洼淀、人工水道、河道沟叉、行洪区、蓄滞洪区、感潮区、入海河口等）以及湘江、漓江干流等重要河流河堤涉及的禁止和限制开采区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在采矿权登记后实施水土保持或取水许可等审批。

	农业农村部门
	审查拟设置采矿权范围是否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

	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
	审查拟设置采矿权范围是否与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旅游公路、景区景点、漓江干流两侧规定距离或可视范围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

	应急部门
	负责矿山在安全方面的保护和监管，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在采矿权登记后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审批。

	林业和园林部门
	负责审查拟设置采矿权是否与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含重要和一般湿地）、国家公益林、自然保护地等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的保护区重叠，依职责参与前期踏勘、采矿权出让、登记的审查以及批后监管，在采矿权登记后实施使用林地许可等审批。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审查拟设置采矿权是否与漓江风景名胜区、漓江干流两侧规定距离或可视范围等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禁止或限制开采的区域重叠。



